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正元智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正元智慧”）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浙商证券就正元

智慧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业务发展

需要，拟与公司关联方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伟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宇集团”）及其控股子

公司、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电股份”）、杭州卓然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然实业”）发生销售产品、提供服务、采购商品、租

赁办公用房、接受服务等关联交易。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5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6,300.00万元，关联董事陈艺戎、陈根清、李琳，关联监事蔡宇峰进行

了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提供

服务

雄伟科

技

销售设备、

提供技术

服务等

市场价格 100.00 0.00
[注 1]
10.00

广宇集

团

销售产品、

提供技术

服务等

市场价格 200.00 0.00
[注 2]
114.52

常工电

子

销售设备、

提供技术

服务等

市场价格 500.00 0.00
[注 3]
0.00

小 计 800.00 0.00 124.52

委托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雄伟科

技

委托雄伟

科技销售

自助洗衣

产品

市场价格 100.00 14.24
[注 1]
96.04

小 计 100.00 14.24 96.04

向关联人采购产

品、商品、接受

劳务

雄伟科

技

采购智盘

®餐饮结

算类设备

等

市场价格 1,500.00 490.21
[注 1]

1,225.31

常工电

子

采购电控

类设备等
市场价格 2,000.00 0.00

[注 3]
0.00

小 计 3,500.00 490.21 1,225.31

向关联人租赁房

产

卓然实

业
房租 市场价格 1,000.00 324.91 1,054.25

小 计 1,000.00 324.91 1,054.25

接受关联人提供

服务

雄伟科

技

自助洗衣

项目代收

代付保证

金、手续

费、水电费

及管理费

等

市场价格 300.00 32.00
[注 1]
257.46



卓然实

业

物业费、水

电费等
市场价格 200.00 62.41 192.12

广宇集

团

工程建设

咨询与服

务

市场价格 400.00 0.00
[注 2]
0.00

小 计 900.00 94.41 449.58

合 计 6,300.00 923.77 2,949.70

[注 1]：公司持有雄伟科技 17.2673%股份，2024年 1月 25日，雄伟科技通知公司召开

董事会，拟审议《关于提名陈根清为公司第三届董事的议案》，并分别于 2024年 2月 2日、

2024年 2月 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陈根清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雄伟科技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为公司的关联方，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与公司发生

的交易为关联交易，故 2024年 1月 25日前计入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为 0元。

[注 2]：2024年 11月 14日公司董事陈艺戎与广宇集团董事长王轶磊注册登记结婚，故

广宇集团自 2024年 11月 14日起为公司的关联方，自 2024年 11月 14日起与公司发生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2024年 11月 14日前计入关联交易的交易金额为 0元。

[注 3]：公司持有常电股份 14.0095%股份，2025年 4月 14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蔡宇峰为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蔡宇峰为常电股份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常电股份自 2025年 4月 14 日起为公司的关联方，自 2025

年 4月 14 日起与公司发生的交易为关联交易，2025年 4月 14日前计入关联交易的交易金

额为 0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 雄伟 销售设备、 10.00 100.00 0.01 90.00 2024年 4月 25日



联人

销售

产品、

商品、

提供

服务

科技 提供技术

服务等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上披露

《关于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小 计 10.00 100.00 — —

委托

关联

人销

售产

品、商

品

雄伟

科技

委托雄伟

科技销售

自助洗衣

产品

96.04 800.00 100.00 88.00

2024年 4月 25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上披露

《关于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小 计 96.04 800.00 — —

向关

联人

采购

产品、

商品、

接受

劳务

雄伟

科技

智盘®餐
饮结算类

设备等

1,225.31 3,000.00 1.86 59.16

2024年 4月 25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上披露

《关于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小 计 1,225.31 3,000.00 — —

向关

联人

租赁

房产

卓然

实业
房租 1,054.25 1,200.00 63.44 12.15

2024年 4月 25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批披露

《关于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小 计 1,054.25 1,200.00 — —

接受

关联

人提

供服

务

雄伟

科技

自助洗衣

项目代收

代付保证

金、手续

费、水电

费及管理

费等

257.46 50.00 9.34 414.92

2024年 4月 25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批披露

《关于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卓然

实业

物业费、

水电费等
192.12 165.00 42.21 16.44

2024年 4月 25日
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
o.com.cn）批披露

《关于 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39）
小 计 449.58 215.00 — —

合 计 2,835.18 5,315.00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

额，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业务发展情况和实际需求确定，因

此预计数据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

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均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

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行，关联交易的各方严格按照

相关协议执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在进行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

关联交易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测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

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雄伟科技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佳尉

注册资本：5335.8553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专业设计服务；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

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

安防设备销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

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81号第五幢二楼

雄伟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证券代码：873373），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雄伟科技尚未披露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其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6,047.47 万元，净资产 9,907.28 万元，营业收入

13,201.12万元，净利润-83.08万元；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的财务数据为：总资

产 16,389.03万元，净资产 9,810.85万元，营业收入 5,454.53万元，净利润-119.53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雄伟科技 17.2673%股份，2024年 1月 25日，雄伟科技通知公司召

开董事会，拟审议《关于提名陈根清为公司第三届董事的议案》，并分别于 2024

年 2月 4日、2024年 2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陈根清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雄伟科技自 2024年 1月 25日起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雄伟科技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交

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二）广宇集团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轶磊

注册资本：77,414.41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及出租、实业投资，

室内外装饰、工程技术咨询、仓储服务，建筑材料的销售。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龙舌路 68号鹤鸣广宇大厦 1号楼 1718室

广宇集团为 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13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

宇集团尚未披露 2024年度财务数据，其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为：

总资产 1,405,720.85万元，净资产 464,033.10万元，营业收入 922,850.58万元，

净利润 13,963.25万元；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1,182,209.93

万元，净资产 420,826.01万元，营业收入 335,087.83万元，净利润-12,170.94万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24年 11月 14日公司董事陈艺戎与广宇集团董事长王轶磊注册登记结婚，

公司董事李琳与陈艺戎系母女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广宇集团自 2024年 11月 14日起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广宇集团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交

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常电股份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常工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新宏

注册资本：2,327.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子远传水表、智能集中式电能计量系统、单项电子式智能电能

表、三相四线电子式智能电能表制造（以上均按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所列项目生

产）。敏感元件及传感器、水资源专用机械、环境保护专用设备、IC 智能卡及

设备、节能控制管理设备的研发与制造；能耗监测管理系统应用软件开发、电能

计量系统应用软件开发、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器机械及器材、水处理设备、交

电、建筑材料、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的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楼宇智能化设备的安装及销售；IC 智

能卡及设备的研发与制造；节能控制管理设备的研发与制造；节能工程设计安装；



信息技术服务；代收托管范围内房屋水电费；环保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企业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水利相关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科路 9号

常电股份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为：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常电股份总资产

为 16,631.58万元，净资产为 7,681.3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8,704.69万

元，净利润为 527.5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常电股份 14.0095%股份，2025年 4月 14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蔡宇峰为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蔡宇峰为常电股份的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常电股份自 2025年 4月 14日起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常电股份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交

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四）卓然实业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卓然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宏伟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舒心路 359 号正元智慧大厦 A 幢 204

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卓然实业总资产为 50,576.01

万元，净资产为 7,198.11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5,031.27万元，净利润

为 548.07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卓然实业 40.00%股权，公司原董事长陈坚（2025年 4月 15日任期

届满离任）曾任卓然实业董事长（2025年 4月 22日离任），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卓然实业在 2025年 4月 15日后的 12

个月内与公司仍构成关联关系，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卓然实业主要从事正元智慧大厦建设及招商运营管理，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

营的公司，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具

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遵循公开、公正、

公平的原则，定价参照市场公允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并按照实际发生金额进

行结算及付款。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由交易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金额范围内签

署。

1、公司向雄伟科技销售设备、提供技术服务等预计金额 100.00万元；向常

电股份销售设备、提供技术服务等预计金额 500.00万元；向广宇集团销售产品、

提供技术服务等预计金额 200.00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小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雄伟科技销售自助洗衣

产品预计金额 100.00万元。

3、雄伟科技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销售智盘®餐饮结算系统及设备等预计金

额 1,500.00万元；向常电股份采购电控设备等预计金额 2,000.00万元。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卓然实业租赁办公用房预计 2025年度房租 1,000.00

万元。

5、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小兰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雄伟科技销售自助洗衣

产品，预计产生代收代付保证金、手续费、水电费及管理费等 300.00万元；因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卓然实业租赁办公用房，卓然实业提供服务，预计产生物业

费、水电费等 200.00万元；接受广宇集团提供工程建设咨询与服务预计金额

400.00万。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往来，发挥公司与关联人的协同效

应，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且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公允的，没有损害

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了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 2024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均遵循平

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

行，关联交易的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

易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测算，但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

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5年生产经

营及业务拓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必要的日常经营性交易行为；交易事项符合

市场规则，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



同意将《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发展的需

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保荐人同意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正元智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华 佳 段鸿权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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